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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

(C) 「動議待上文第4(A)及4(B)項決議案獲通過後，根據上文第4(A)項
普通決議案所述授予董事無條件一般授權以配發、發行及處理額
外股份，並作出或授出可能需要行使該等權力之發售、協議及購
股權，並藉此透過加入本公司根據上文第4(B)項決議案所授出授
權購回本股份總數而擴大，惟本公司購回之該等股份數額不得超
過於通過本決議案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%。」

承董事會命
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陳玉珍
公司秘書

香港，2010年4月16日

附註：

1. 凡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，均有權委任一名或（倘其為兩股或以上
股份的持有人）多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。受委代表無須為本公司股東。

2. 倘為本公司股份聯名持有人，僅在股東名冊內排名於首之聯名股份持有人（不論由該
人士或代表）有權就所持股份投票。

3. 代表委任表格必須經由委任人或其獲書面正式授權之受權人（或倘委任人為公司，則
加蓋公司印鑑，或正式授權之高級人員或受權人或其他人士）親筆簽署，並必須於大
會指定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
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（連同已簽署之授權書或
其他授權文件（如有）或其獲證明之副本），方為有效。

4. 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一般授權發行及購回本公司股份的詳情及建議於大會上重
選的本公司退任董事資料的通函，將連同本公司2009年年報寄發予本公司股東。




